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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万国学校，自1997年开始进入法律教育培训领域，历经多年的探索与发展，“北京万国”获得了国家
著名教育商标的保护，在国内高端法律培训市场迅速崛起，成为司法考试培训领域内领先行业的教育
培训品牌。
每年经万国培训通过司法考试的学员人数过万人，被广大考生及社会各界赞誉为培养“法官、检察官
、律师”的摇篮，是中国法律人的“黄埔军校”。
本书为北京万国学校组织编写。
多年来，万国学校坚持培训与出版相结合的体制，由万国一线培训师撰写图书，并将该图书用于培训
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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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1）办理合法建设手续的，扩建造价费用由出租人负担； （2）未办理合法建设手续的，
扩建造价费用由双方按照过错分担。
 【例42.1】某甲自有房屋1间，2002年5月1日与乙签订一份为期3年的房屋租赁合同，由乙承租该房。
同年8月6日丙向甲提出愿意购买该房屋，甲即将要出卖该房屋的情况告知乙。
到了11月7日乙没有任何答复，甲与丙协商以10万元的价格将该房卖给丙，双方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
丙支付了全部房款。
但在双方准备办理房产变更登记前数日，甲遇丁，丁愿以12万元价格买下该房。
甲遂与丁又签订了一份房屋买卖合同，且双方第二天即到房屋管理部门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
不久，丁向银行贷款，以该房设定抵押。
就房屋买卖关系而言，下列表述中哪些是正确的？
 A.因甲已将房屋租与乙，甲若将房出售，应事先征得乙的同意 B.因甲丁之间已办理房产登记，故甲丙
之间的买卖合同即使签订在先，丙也无权主张对该房屋的所有权 C.因甲丙之间尚未办理变更登记，故
甲丙之间的合同不生效 D.甲虽与丙签订了合同但在未办理变更登记的情况下与丁再订立买卖合同，甲
与丁之间的买卖合同是有效的 ②不得随意转租 所谓转租，是指承租人不退出租赁合同关系，而将租
赁物出租给次承租人使用、收益。
基于租赁权的债权属性，承租人不得随意转租租赁物。
 第一，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将租赁物转租给第三人。
承租人转租的，承租人与出租人之间的租赁合同继续有效，次承租人对租赁物造成损失的，基于合同
的相对性，出租人仅能对承租人主张违约责任的承担。
对于次承租人，仅能在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时，出租人方可对其主张侵权责任的承担。
 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将租赁房屋转租给第三人时，转租期限超过承租人剩余租赁期限的，人民法院应
当认定超过部分的约定无效。
但出租人与承租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二，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其与承租人之间的合同，但承租人与次承租人
之间的租赁合同，仍可成为生效合同。
 【提醒注意】 出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承租人转租，但在6个月内未提出异议，其以承租人未经同意
为由请求解除合同或者认定转租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因租赁合同产生的纠纷案件，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次承租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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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家司法考试北京万国学校专题讲座系列:民法专题讲座(2013年)》由九州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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